关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小学校食堂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小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我区中小学食堂和校外供餐工作管理，健全完善食堂管理和校外供餐管理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学校食堂管理和校外供餐管理水平和服务保障能力，按照教育部和市教委的相关文件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和《中小学校财务制度》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制定《石景山区中小学食堂管理办法》《石景山区中小学外供餐管理办法》。

八月底，市教委下发了《北京市中小学食堂管理办法》和《北京市中小学外供餐管理办法》，按照市教委工作要求，区教委认真学习领会两个管理办法，针对我区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问题，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拟定了《石景山区中小学食堂管理办法》和《石景山区中小学外供餐管理办法》，加强对我区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和校外供餐的管理，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推动学生在校就餐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不断提升广大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主要内容

《石景山区中小学食堂管理办法》分为：总则、组织管理、食品安全管理、从业人员管理、自主经营食堂管理、委托经营食堂管理、出入库管理、营养健康管理、食堂财务管理、食品安全
事故与应急处置、监督检查、责任追究、附则十三章内容。

《石景山区中小学外供餐管理办法》分为：总则、组织管理、学校职责、校外供餐企业的选择和退出、校外供餐企业主体责任、营养健康管理、食品安全事故与应急处置、监督检查、责任追究、附则十章内容。

《石景山区中小学食堂管理办法》和《石景山区中小学外供餐管理办法》的制定旨在全面加强学生在校就餐管理，确保学生饮食安全、营养健康，同时提升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服务的管理水平。

（一）总体要求    
依法依规，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食品安全、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确保各项规定合法合规；以人为本，以保障学生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为核心，充分考虑学生的生长发育需求和饮食习惯；科学管理，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提高食堂及校外供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公开透明，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多方参与，鼓励师生、家长、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食堂及校外供餐的管理和监督。
（二）主要目标

食品安全零事故，确保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企业提供的食品绝对安全，无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营养均衡全面，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身体发育需求，提供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服务质量提升：提高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企业的服务质量，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就餐需求，增强学生及家长的满意度；管理水平优化，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提高食堂及校外供餐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三）主要举措

1.完善管理制度。一是制定详细管理办法，明确管理原则、责任主体、工作流程等。二是建立陪餐制度，学校负责人应与学生共同用餐，了解学生就餐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三是成立膳食委员会：由师生、家长代表参与，参与食堂管理和监督，增强决策透明度。

2.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一是严格准入机制，对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企业进行资质审核，确保其具备合法的经营资格和良好的信誉记录。二是强化日常检查，定期对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企业进行检查，重点检查食品采购、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三是建立追溯体系：完善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制度，实现食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踪。
3.提升服务水平。一是优化菜品结构，根据学生口味偏好和营养需求调整菜品结构，增加花色品种，提高饭菜质量。二是改善就餐环境，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学校食堂硬件设施条件，营造温馨舒适的就餐环境。三是开展健康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和营养健康知识，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4.强化应急管理。一是制定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二是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迅速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减轻损失。三是及时报告制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应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调查处理工作。
（四）组织实施
1.组织领导。一是成立领导小组，由区教委牵头成立中小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各项工作。二是明确职责分工：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具体负责各自领域的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2.宣传培训。一是广泛宣传发动，通过多种渠道向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宣传食堂及校外供餐管理的重要性提高大家的认识和支持度。二是开展专业培训，对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3.监督检查。定期检查评估，组织相关部门对学校食堂及

校外供餐企业进行定期检查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总结反馈。一是建立反馈机制：设立意见箱、投诉电话等渠道收集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对食堂及校外供餐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定期总结经验：定期召开总结会议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不断推动食堂及校外供餐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区教委会持续关注上级部门针对中小学食堂和校外供餐管理工作的新要求、新规范，及时完善我区的校园餐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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